


书书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资企业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供稿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２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２１４３４３

　Ⅰ①中…　Ⅱ①全…　Ⅲ①外资企业—企业法—中国

Ⅳ①Ｄ９２２２９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６）第 ３２１２１０号

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ＲＥＮＭＩＮＧＯＮＧＨＥＧＵＯ
ＷＡＩＺＩＱＩＹＥＦＡ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７号 （１０００６９）
电话／６３０５５２５９（总编室）６３０５７７１４（发行部）
传真／６３０５６９７５　６３０５６９８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ｐｕｂ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ｍｚｆｚ＠ｎｐｃｐｕｂｃｏｍ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３２开　８５０毫米 ×１１６８毫米
印张／０６２５　字数／１１千字
版本／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第 １次印刷
印刷／三河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２１４３４３
定价／６００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

四部法律的决定 （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４）
!!!!!!!!!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

４部法律的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 （９）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４部法律的
修正案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１２）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五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

部法律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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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９月３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定：

一、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作出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 “举办外资企业不涉

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六条、

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

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二、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作出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举办合营企业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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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三条、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

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

发布。”

三、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作出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举办合作企业不涉

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四、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作出修改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

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本决定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自本决定施行
之日起，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２８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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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

区以及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

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的效力相应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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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资企业法

　　（１９８６年 ４月 １２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３１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

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３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

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 （以下简称外国投资者）在

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法
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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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

支机构。

第三条　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
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

企业。

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由国务院

规定。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
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外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

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
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

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六条　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
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

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

批准。

第七条　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外国投资
者应当在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

发日期，为该企业成立日期。

第八条　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
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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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外资企业应当在审查批准机关核准的期限
内在中国境内投资；逾期不投资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有权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情况进行检查

和监督。

第十条　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
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外资企业依照经批准的章程进行经营管
理活动，不受干涉。

第十二条　外资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应当依法签定合
同，并在合同中订明雇用、解雇、报酬、福利、劳动保

护、劳动保险等事项。

第十三条　外资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
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外资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十四条　外资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
簿，进行独立核算，按照规定报送会计报表，并接受财

政税务机关的监督。

外资企业拒绝在中国境内设置会计帐簿的，财政税

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停止

营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五条　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
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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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

第十六条　外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当向中国境内的
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七条　外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纳税
并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

外资企业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

的，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申请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部

分所得税税款。

第十八条　外资企业的外汇事宜，依照国家外汇管
理规定办理。

外资企业应当在中国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指

定的银行开户。

第十九条　外国投资者从外资企业获得的合法利
润、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可以汇往国外。

外资企业的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正当收入，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可以汇往国外。

第二十条　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外国投资者申
报，由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期满需要延长的，应当在期

满一百八十天以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

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

批准。

第二十一条　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及时公告，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清算。

在清算完结前，除为了执行清算外，外国投资者对

７

第１６条—第２１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企业财产不得处理。

第二十二条　外资企业终止，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缴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举办外资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

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根据本
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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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资企业法〉等４部法律的
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国务院的委托，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

业法〉等４部法律的修正案 （草案）》作说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停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９



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以下称 “外

资三法”）规定的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

授权决定规定，上述改革措施 “在三年内试行，对实

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该授权即将

于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３０日到期。经有关方面评估，两年多
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有关试点取得了显著成

效，具备了复制推广的条件。为此，需要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授权决定对 “外资三法”作出修改，将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试点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

同时，按照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２８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

审批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也涉及此次修改的内容，建议一并作出修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修改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决定规定的期限和要求进行的专题修改，不涉及

其他事项。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发展， “外资三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还有一些重大

问题需要研究修改。目前，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要求，

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开展工作，届时将对此次专题修改以

外的内容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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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时完成专题修改，商务部在总结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并向国务院上报了 “外

资三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的修正案 （送审稿）。法制办收到此件后，征求了中央

编办、发展改革委等３６个部门和１２个地方人民政府的
意见。根据各方面意见，对送审稿作了认真修改，形成

了 “外资三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

护法》等 ４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严格落
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要求，内容与授权决定的

规定保持一致，拟在４部法律中分别增加一条规定：对
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将相关审批

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

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修正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同意。

修正案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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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
４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 ８月 ３０日上午，对国务院提请
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４部法律的
修正案 （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４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管理模
式，积极进行相关改革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外资企业法等４部法律的相关规
定进行修改，是必要的，赞成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同

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律

委员会于８月 ３１日上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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